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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石油大学 

（华东）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 

考核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科、居委会： 

为进一步促进《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的贯彻落实，

制定了《<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>

考核标准》（试行）,经讨论已经通过，现印发全处。 

全处干部要严格执行考核标准规定的目标和指标，采取切实

有效的措施狠抓落实，依托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联系

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把我校的公安保卫工作推向一个新台阶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一年七月一日 

 

附：《<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>考核

标准》（试行） 

中国石油大学公安处 



2 
 

《中石油大学（华东）公安处 

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考核标准（试行） 

 

一、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 

（一）深入联系点情况：分值 1分 

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月深入联系点至少 1次。 

2、得分计算：每年少于 12 次得 0 分，每多 5 次加 0.5 分。 

3、考核方法：领导调查了解，填写《师生联系制度工作表》

和《师生联系制度工作反馈表》。 

（二）联系点人员情况：分值 1分 

1、目标和指标： 

①清楚了解联系点教职工的详细情况，住址，手机，家庭成

员状况，认识超过 1/3以上人员。 

②流动人员的详细情况，有无前科。 

③重点人员的详细情况，思想状况，活动情况，交往情况。 

2、得分计算：三项内容均清楚得 1 分，其中一项不清得 0

分。 

3、考核方法：领导查询，提问。 

（三）调研情况：分值 1分 

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年要有 1次调研。 

2、得分计算：没有调研得 0分，每多一次加 0.5分。 

3、考核方法：报送调研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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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防范工作开展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没有重特大案件，没有犯罪人员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完成目标得 1分，有一起重特大案件或一名犯

罪人员不得分，多发一起从总分扣 1分，一般刑事案件每发两起

扣 0.5分，不够从总分中扣除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年终案件统计 

（五）消防工作开展情况：分值 2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没有火灾事故，“四个能力”建设落实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没有火灾事故得 1分，“四个能力”建设落实

得 1分。发生火灾事故不得分，每多一起火灾事故扣 1分，不够

从总分中扣。没有开展“四个能力”建设不得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火灾事故年底统计，领导年底走访调查。 

（六）安全教育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年开展安全教育两次，每次不少于 50人，

四次每次不少 25人，依次类推。 

    2、 得分计算：达不到标准得 0 分，每多 1 次或 50 人加 1

分。 

    3 、考核方法：活动开展申请记录和活动报道。 

（七）安全检查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年开展安全检查四次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 ：达不到标准得 0分，每多 2次检查加 0.5分，

检查中发现隐患每 3个加 0.5分，发现漏洞每 5个加 0.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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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 、考核方法：检查记录。 

（八）与学生联系情况 ：同第一条 

（九）信息网络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至少有一个信息网络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完成目标得 1分，每多一个加 0.5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检查信息网络台帐。 

（十）信息员数量：分值 1分 

1、目标和指标：至少掌握 10名信息员。 

2 、得分计算：少于 10人不得分，每多 5名加 0.5分。有 1

名耳目加 1 分，每多 2 名加 0.5 分。有 1 名持情加 2 分，每多 1

名加 1分。 

3、考核方法：检查信息员台帐和耳目、持情批建表。 

（十一）信息：信息分一、二、三级，分值分别为 5 分、2

分、1分 

1、目标和指标：三级信息至少完成 20条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完成三级信息 20条得 1分，不达标不得 0分，

每增加 10条加 0.5分。二级信息一条 2分，一级信息一条 5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每月信息报送、公示情况和信息评定情况。 

（十二）矛盾排查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年常规排查两次，根据形势要求随时安

排排查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达到两次得 1分，达不到不得分，临时安排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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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加 0.5 分，发现并化解矛盾 1 起得 0.5 分，发现并解决纠纷 1

起得 1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检查矛盾排查登记和解决矛盾纠纷记录。 

（十三）帮助联系单位组织完善制度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完善联系单位的安全组织和制度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完善一个组织并建立制度得 1 分，每增加一

个加 0.5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分管领导实地考查，填写《师生联系制度工

作表》和《师生联系制度工作反馈表》。 

（十四）为师生办实事情况：分值 1分 

    1、目标和指标：每年为师生办实事 5件。 

    2、得分计算：不达标不得分，达标得 1分，每增加 5件加 1

分。 

    3、考核方法：办实事登记和实际访问。 

    二、考核办法 

    （一）成立《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考核小组，每

年由考核小组按照考核标准严格考核。 

    （二）科以下干部考核办法 

    科以下干部考核按照考核目标和标准考核。 

    （三）处级干部考核办法 

1、副处长的工作目标是督促分管人员落实《公安处联系师

生员工工作制度》各项规定，完成考核标准规定的目标和指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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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分管人员与联系单位的关系，帮助分管人员开展工作。副处

长的得分是分管人员的平均分。 

2、处长督导《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》的开展，抽

查全处人员落实制度的情况和完成目标的情况，及时解决存在的

问题。处长的得分是副处长的平均分。 

（四）考核小组按照评分标准评分后，考核结果在全处公布。 

三、奖励标准 

考核结果与每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。每年确定的奖励总额除以

全处所有人员总分数为没分的奖励标准。奖励标准乘以每人的总

分就是个人奖励总额。 

 


